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孙启花、袁马林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                   扬义字〔2025〕24号
孙启花，女，1964年7月生，广陵区文昌花园社区居民；

袁马林，男，1954年1月生，广陵区曲江街道新星村居民。

2025年7月17日凌晨4时许，一个年青男子在扬州大运河文昌大桥上跳河轻生，正在附近劳作和晨练的孙启花和袁马林，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后立即赶到河边，看到跳河轻生的男子在水里脸部朝下不断挣扎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他俩快速搜寻救助工具。孙启花发现岸边有一只小木船，不顾自身不会游泳，独自划着船去救落水男子，袁马林则找来一根绳子在岸边接应。孙启花奋力划到落水男子的身边，让他在水中拽着船边，她划船将其带向岸边。临近河岸时，袁马林跳入水中，将绳子一端扣在船上，自己拉着另一端往岸边拉，与孙启花一起合力将船带到岸边，落水男子被成功救起。

孙启花和袁马林在他人生命遭受危险时刻，挺身而出，积极开展有效营救，避免了意外发生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量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。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确认了孙启花和袁马林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孙启花和袁马林同志分别颁
发奖金2000元。
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
2025年8月25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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